关于建立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

各区发改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发改委、省发改委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意见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居民生活用水实际，我委拟定了《建立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实施方案》，报经2015年12月15日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决定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分级阶梯水量

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设置为三级，第一级用水量每户每半年90立方米（含90立方米）；第二级用水量每户每半年90—150立方米（含150立方米）；第三级用水量为150立方米以上的部分。

二、各分级阶梯水价

根据国家和省发改委规定不同阶梯水量的保障功能，阶梯水价第一、第二、第三级比价关系为1:1.5:3。按我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1.9元/立方米计算，各分级水价标准核定为：第一级水价（基价）1.9元/立方米，第二级水价2.85元/立方米，第三级水价5.7元/立方米。
三、阶梯水价实施范围

市区城镇供水区域内（包括东区、西区、仁和区），已实行“一户一表”的城镇居民家庭用户。不在实施范围内的用水户，水价执行标准维持现行相关政策不变。

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为单位。

四、计量缴费周期和计费方式
我市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以半年为一个计量缴费周期，即1～6月，7～12月分别作为一个计量缴费周期。对预售水用户（包括IC卡表）售水量以年度为计量缴费周期。用水量在计量周期之内可累计、可结转。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实行分级累进加价收费制度，水费计算公式：

计量缴费周期阶梯式计量水费=第一级水价×第一级用水量+第二级水价×第二级用水量+第三级水价×第三级用水量。
五、多人口的用水定额确定

阶梯水价每户表对应人口基数为4人，超过此人口基数即为多人口家庭。

我市多人口家庭凭户口簿、居住证（户口簿、居住证为人口管理机关制发的具备法律效力的证件）等，每增加1人可申请增加水量3.5立方米/户表.月。具体实施办法由供水企业负责制定。

六、收入用途

实行阶梯水价后增加的收入，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要用于弥补实施户表改造费用不足、供水成本上涨和保持第一阶梯水价相对稳定等。
七、做好低收入家庭保障工作

为确保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制度而降低，对民政部门和总工会认定的低保户、特困户，每户每月用水量在第一阶梯用水量内6立方米（含6立方米）实行免费供水，超过6立方米的部分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计价收费。

八、执行时间

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九、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和监督检查力度

建立我市市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涉及面广，各区发改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要充分利用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面理解和支持。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还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确保自来水供给。市、区价格监督检查机关应加强对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该制度顺利实施。

                           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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